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4)(c)(i) 條及12A(7)條發出的通知

依據在緊接2023年9月1日前有效的《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原有條例」)
第12A(7)(b)條，有關條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9(15)條及29(16)條而
適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原有條例
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原有條例
第12A(13)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
的資料。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4)(b)條及12A(6)條，該等進一步資料可於
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條及12A(9)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
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
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電郵(tpbpd@pland.gov.hk)
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送交委員會秘書。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條及12A(12)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
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
原有條例第12A(16)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
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
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提交意見的指引和委員會會議的安排，也可於委
員會的網站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根據第12A條申請修訂圖則 — 提交進一步資料

申請編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提出意見
的期限

Y/TY/2 青衣青衣市地段
第80號及第108
號餘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工
業」、「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康樂及與
旅遊業有關的用途」
及「綠化地帶」地
帶改劃為「住宅(甲
類)6」、「住宅(甲
類)7」地帶及顯示為
「道路」的地方；並
把青衣分區計劃大綱
核准圖編號 S/TY/32
（下稱「大綱圖」）
以外地方納入大綱圖
內並改劃為「住宅
(甲類)6」及 「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遊
艇俱樂部」地帶及修
訂適用於申請地點土
地用途地帶的《註
釋》

回應部門意
見，並附上經
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

2026年7
月17日

Y/YL-
LFS/13

元朗流浮山丈量
約份第 129 約
多個地段及毗連
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流浮
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的「綠化
地帶」改劃為「住宅
(乙類)」地帶，以及
由《天水圍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的「休憩
用地 (1)」地帶改劃
為「住宅(乙類)3」
地帶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地帶
的《註釋》

回應部門意見
和經修訂的排
水影響評估報
告。

2026年7
月17日

Y/YL-
LFS/14

元朗流浮山丈量
約份第128約及
第129約多個地
段和毗連政府土
地

把申請地點由「住
宅(丙類)」及「住宅
(丁類)」地帶改劃為
「住宅(乙類)」地帶

回應部門意見
及經修訂的交
通影響評估報
告。

2026年7
月17日

Y/YL-
TYST/10

元朗唐人新村丈
量約份第121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綠
化地帶」、「住宅
(乙類)1」、「住宅
(丙類)」、「住宅
(丁類)」及「休憩用
地」地帶改劃為「住
宅(乙類)4」地帶和
顯示為「道路」的地
方及修訂適用於申請
地點土地用途地帶的
《註釋》

回應部門意見
及經修訂的排
水影響評估。

2026年7
月17日

Y/YL-
TYST/9

元朗唐人新村丈
量約份第121約
地段第1829號A
分段第3小分段
餘段（部分）和
毗連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綠化
地帶」改劃為「住宅
(乙類)4」地帶和顯
示為「道路」的地方
及修訂適用於申請
地點土地用途地帶的
《註釋》

回應部門意
見、經修訂的
土力規劃檢討
報告及交通影
響評估。

2026年7
月24日

2026年7月1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第16(2D)條及／或17(2B)條發出的通知

(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i) 條及 ／或17(2I)(c)(i)條)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C)條及／或17(2A)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b) 條及 ／或17(2I)(b)條)，以下附表所載
根據條例第16(1) 條及／或17(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及／或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依據條例第16(2J)條及／或17(2H)條就申請而接受的進一步資
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如適用)—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及／或17(2D)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 ／或17(2I)(c)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及／或進一步資料
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
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16(2I)條及／或17(2G)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或17(2I)(c)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
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或根據第17條覆核有關決定為止。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
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提交意見的指引和委員會會議的安排，也可於委員會的網站
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 表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HSK/619 元朗洪水橋/厦村新發
展區第 32B 規劃區丈
量約份第 124 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混合用途發展（擬議分
層住宅連准許的商業用途）

2026年7
月17日

A/HSK/620 元朗洪水橋/厦村新發
展區第 32C 規劃區
（南面及中央下方用
地）丈量約份第124
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混合用途發展（擬議分
層住宅連准許的商業用途）

2026年7
月17日

A/I-TCV/31 大 嶼 山 東 涌 東 涌 丈
量約份第1約地段第
1359號餘段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843

打鼓嶺丈量約份第77
約地段第554號A分段
第2小分段（部分）

臨時貨倉（存放五金）及相
關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844

打鼓嶺坪輋丈量約份
第84約地段第207號

擬議臨時貨倉及露天存放建
築材料連附屬設施及相關填
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N/134

打鼓嶺北蓮麻坑路丈
量約份第 80 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 時 倉 庫 和 附 屬 露 天 貯 物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SK-
HC/376

西貢蠔涌丈量約份第 
244 約多個地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小型屋宇）

2026年7
月17日

A/YL-
TT/795

元朗丈量約份第116
約地段第5160號（部
分 ） 及 5 1 6 1 號 （ 部
分）

擬議臨時可循環再造物料回
收 中 心 （ 廢 紙 、 五 金 及 布
匹）（為期 5 年）

2026年7
月17日

A/YL-
TYST/1364

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地段第1311
號B分段第2小分段(部
分)及第1311號B分段
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貨倉存放建築材料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FSS/306 粉嶺安居街粉嶺上水
市地段第 245 號

擬議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
制，以作准許的工業用途暨
公眾停車場

2026年7
月24日

A/HSK/618 元朗厦村丈量約份第 
125 約多個地段和毗
連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地產
代理）的規劃許可續期（為
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HSK/621 元 朗 洪 水 橋 丈 量 約
份第 124 約地段第 
1898 號餘段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私家
車）（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NE-
TK/863

大埔龍尾丈量約份第
28約多個地段

臨 時 食 肆 （ 餐 廳 戶 外 座 位
區）（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6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7 約地段第 
1292 號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倉庫
除外）連附屬設施及相關的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7

元朗錦田新潭路丈量
約份第 104 約多個地
段及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及食肆
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8

元朗錦田北丈量約份
第 110 約地段第 117 
號餘段（部份）

擬議臨時地盤辦公室連附屬
設 施 以 作 准 許 的 植 物 苗 圃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0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198 號 A 分段餘段
（部分）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金屬棚架租賃）連附屬辦
公室（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1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198 號 
B 分段（部分）及第 
1199 號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
及建築機械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YL-
KTN/1252

元朗錦田北丈量約份
第 109 約多個地段

臨時露天存放金屬棚架連附
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3

元朗錦田逢吉鄉丈量
約份第 107 約及第 
109 約多個地段

臨 時 度 假 營 、 康 體 文 娛 場
所、燒烤場及食肆連附屬設
施及相關的填土及填塘工程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4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047 號 A 分段及第 
1047 號 B 分段餘段
（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二手私家
車及相關的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LFS/619

元朗流浮山丈量約份
第129約多個地段和
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私家
車）及相關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LFS/620

元朗流浮山丈量約份
第129約地段第1699
號（部分）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五金零件零售店）連附屬
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PS/787

元朗屏山丈量約份第
122約地段第256號
（部分）及第259號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及建築
材料批發（為期3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TYST/1365

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多個地段

臨時貨倉存放展覽用品、汽
車零件及食品（為期3年）

2026年7
月24日

A/K10/281 新九龍內地段第6658
號

擬議略為放寬住用地積比率
及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作准
許的住宅發展附設政府、機
構或社區、商業／零售及公
眾停車場用途

2026年7
月31日

A/TM-
LTYY/519

屯門藍地丈量約份第
130約多個地段

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車除
外 ）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太陽能光伏系統）連附屬
設施（為期 5 年）

2026年7
月31日

A/YL-
TYST/1366

元朗丈量約份第119
約地段第1318號餘段
(部分)及第1318號A分
段餘段(部分)

臨時露天貯物存放建築材料
連附屬工場（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31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 提交進一步資料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13/334 九龍灣臨興街32號
美 羅 中 心 地 下 7 號
及8號工場

潔淨能源站
（電動車充
電）及商店
及服務行業
（便利店）

修改擬議商店及服
務 行 業 的 入 口 位
置、回應部門及公
眾意見、提交經修
訂的規劃綱領、交
通評估報告及申請
表格。

2 0 2 6 年 7
月31日

A/YL-
KTS/1132

元朗錦田南馬鞍崗
丈量約份第 113 約
地段第 314 號餘段
（部分）及第 331 
號餘段

擬議臨時商
店及服務行
業（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
附上新的排水建議
及車輛流量估算。

2 0 2 6 年 7
月31日

A/YL-
SK/450

元朗石崗丈量約份
第 112 約地段第 
143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部分）及
第 143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部分）
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填土及
挖土工程以
作准許的小
型屋宇的行
車通道

回應部門意見並提
交更新的佈局設計
圖。

2 0 2 6 年 7
月31日

2026年7月1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4)(c)(i) 條及12A(7)條發出的通知

依據在緊接2023年9月1日前有效的《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原有條例」)
第12A(7)(b)條，有關條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9(15)條及29(16)條而
適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原有條例
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原有條例
第12A(13)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
的資料。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4)(b)條及12A(6)條，該等進一步資料可於
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條及12A(9)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
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
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電郵(tpbpd@pland.gov.hk)
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送交委員會秘書。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條及12A(12)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
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
原有條例第12A(16)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
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
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提交意見的指引和委員會會議的安排，也可於委
員會的網站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根據第12A條申請修訂圖則 — 提交進一步資料

申請編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提出意見
的期限

Y/TY/2 青衣青衣市地段
第80號及第108
號餘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工
業」、「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康樂及與
旅遊業有關的用途」
及「綠化地帶」地
帶改劃為「住宅(甲
類)6」、「住宅(甲
類)7」地帶及顯示為
「道路」的地方；並
把青衣分區計劃大綱
核准圖編號 S/TY/32
（下稱「大綱圖」）
以外地方納入大綱圖
內並改劃為「住宅
(甲類)6」及 「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遊
艇俱樂部」地帶及修
訂適用於申請地點土
地用途地帶的《註
釋》

回應部門意
見，並附上經
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

2026年7
月17日

Y/YL-
LFS/13

元朗流浮山丈量
約份第 129 約
多個地段及毗連
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流浮
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的「綠化
地帶」改劃為「住宅
(乙類)」地帶，以及
由《天水圍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的「休憩
用地 (1)」地帶改劃
為「住宅(乙類)3」
地帶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地帶
的《註釋》

回應部門意見
和經修訂的排
水影響評估報
告。

2026年7
月17日

Y/YL-
LFS/14

元朗流浮山丈量
約份第128約及
第129約多個地
段和毗連政府土
地

把申請地點由「住
宅(丙類)」及「住宅
(丁類)」地帶改劃為
「住宅(乙類)」地帶

回應部門意見
及經修訂的交
通影響評估報
告。

2026年7
月17日

Y/YL-
TYST/10

元朗唐人新村丈
量約份第121約
多個地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綠
化地帶」、「住宅
(乙類)1」、「住宅
(丙類)」、「住宅
(丁類)」及「休憩用
地」地帶改劃為「住
宅(乙類)4」地帶和
顯示為「道路」的地
方及修訂適用於申請
地點土地用途地帶的
《註釋》

回應部門意見
及經修訂的排
水影響評估。

2026年7
月17日

Y/YL-
TYST/9

元朗唐人新村丈
量約份第121約
地段第1829號A
分段第3小分段
餘段（部分）和
毗連政府土地

把申請地點由「綠化
地帶」改劃為「住宅
(乙類)4」地帶和顯
示為「道路」的地方
及修訂適用於申請
地點土地用途地帶的
《註釋》

回應部門意
見、經修訂的
土力規劃檢討
報告及交通影
響評估。

2026年7
月24日

2026年7月1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第16(2D)條及／或17(2B)條發出的通知

(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i) 條及 ／或17(2I)(c)(i)條)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C)條及／或17(2A)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b) 條及 ／或17(2I)(b)條)，以下附表所載
根據條例第16(1) 條及／或17(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及／或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依據條例第16(2J)條及／或17(2H)條就申請而接受的進一步資
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如適用)—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及／或17(2D)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 ／或17(2I)(c)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及／或進一步資料
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
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16(2I)條及／或17(2G)條(就所接受的進一步資料而言，則需連同第16(2K)(c)條及／或17(2I)(c)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
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或根據第17條覆核有關決定為止。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
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關提交意見的指引和委員會會議的安排，也可於委員會的網站
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 表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HSK/619 元朗洪水橋/厦村新發
展區第 32B 規劃區丈
量約份第 124 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混合用途發展（擬議分
層住宅連准許的商業用途）

2026年7
月17日

A/HSK/620 元朗洪水橋/厦村新發
展區第 32C 規劃區
（南面及中央下方用
地）丈量約份第124
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混合用途發展（擬議分
層住宅連准許的商業用途）

2026年7
月17日

A/I-TCV/31 大 嶼 山 東 涌 東 涌 丈
量約份第1約地段第
1359號餘段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843

打鼓嶺丈量約份第77
約地段第554號A分段
第2小分段（部分）

臨時貨倉（存放五金）及相
關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844

打鼓嶺坪輋丈量約份
第84約地段第207號

擬議臨時貨倉及露天存放建
築材料連附屬設施及相關填
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NE-
TKLN/134

打鼓嶺北蓮麻坑路丈
量約份第 80 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 時 倉 庫 和 附 屬 露 天 貯 物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SK-
HC/376

西貢蠔涌丈量約份第 
244 約多個地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小型屋宇）

2026年7
月17日

A/YL-
TT/795

元朗丈量約份第116
約地段第5160號（部
分 ） 及 5 1 6 1 號 （ 部
分）

擬議臨時可循環再造物料回
收 中 心 （ 廢 紙 、 五 金 及 布
匹）（為期 5 年）

2026年7
月17日

A/YL-
TYST/1364

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地段第1311
號B分段第2小分段(部
分)及第1311號B分段
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貨倉存放建築材料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17日

A/FSS/306 粉嶺安居街粉嶺上水
市地段第 245 號

擬議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
制，以作准許的工業用途暨
公眾停車場

2026年7
月24日

A/HSK/618 元朗厦村丈量約份第 
125 約多個地段和毗
連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地產
代理）的規劃許可續期（為
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HSK/621 元 朗 洪 水 橋 丈 量 約
份第 124 約地段第 
1898 號餘段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私家
車）（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NE-
TK/863

大埔龍尾丈量約份第
28約多個地段

臨 時 食 肆 （ 餐 廳 戶 外 座 位
區）（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6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7 約地段第 
1292 號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倉庫
除外）連附屬設施及相關的
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7

元朗錦田新潭路丈量
約份第 104 約多個地
段及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及食肆
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48

元朗錦田北丈量約份
第 110 約地段第 117 
號餘段（部份）

擬議臨時地盤辦公室連附屬
設 施 以 作 准 許 的 植 物 苗 圃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0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198 號 A 分段餘段
（部分）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金屬棚架租賃）連附屬辦
公室（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1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198 號 
B 分段（部分）及第 
1199 號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
及建築機械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YL-
KTN/1252

元朗錦田北丈量約份
第 109 約多個地段

臨時露天存放金屬棚架連附
屬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3

元朗錦田逢吉鄉丈量
約份第 107 約及第 
109 約多個地段

臨 時 度 假 營 、 康 體 文 娛 場
所、燒烤場及食肆連附屬設
施及相關的填土及填塘工程
（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KTN/1254

元 朗 錦 田 北 丈 量 約
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047 號 A 分段及第 
1047 號 B 分段餘段
（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二手私家
車及相關的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LFS/619

元朗流浮山丈量約份
第129約多個地段和
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私家
車）及相關填土工程（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LFS/620

元朗流浮山丈量約份
第129約地段第1699
號（部分）

擬 議 臨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五金零件零售店）連附屬
設施（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PS/787

元朗屏山丈量約份第
122約地段第256號
（部分）及第259號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及建築
材料批發（為期3年）

2026年7
月24日

A/YL-
TYST/1365

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多個地段

臨時貨倉存放展覽用品、汽
車零件及食品（為期3年）

2026年7
月24日

A/K10/281 新九龍內地段第6658
號

擬議略為放寬住用地積比率
及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作准
許的住宅發展附設政府、機
構或社區、商業／零售及公
眾停車場用途

2026年7
月31日

A/TM-
LTYY/519

屯門藍地丈量約份第
130約多個地段

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車除
外 ）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太陽能光伏系統）連附屬
設施（為期 5 年）

2026年7
月31日

A/YL-
TYST/1366

元朗丈量約份第119
約地段第1318號餘段
(部分)及第1318號A分
段餘段(部分)

臨時露天貯物存放建築材料
連附屬工場（為期 3 年）

2026年7
月31日

根據第16條申請規劃許可 — 提交進一步資料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13/334 九龍灣臨興街32號
美 羅 中 心 地 下 7 號
及8號工場

潔淨能源站
（電動車充
電）及商店
及服務行業
（便利店）

修改擬議商店及服
務 行 業 的 入 口 位
置、回應部門及公
眾意見、提交經修
訂的規劃綱領、交
通評估報告及申請
表格。

2 0 2 6 年 7
月31日

A/YL-
KTS/1132

元朗錦田南馬鞍崗
丈量約份第 113 約
地段第 314 號餘段
（部分）及第 331 
號餘段

擬議臨時商
店及服務行
業（為期 3 
年）

回應部門意見，並
附上新的排水建議
及車輛流量估算。

2 0 2 6 年 7
月31日

A/YL-
SK/450

元朗石崗丈量約份
第 112 約地段第 
143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部分）及
第 143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部分）
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填土及
挖土工程以
作准許的小
型屋宇的行
車通道

回應部門意見並提
交更新的佈局設計
圖。

2 0 2 6 年 7
月31日

2026年7月1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特 刊
20262026年年77月月101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B6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

年，「同心創夢——『充』滿

色彩 美好綻放」填色及繪畫創

作比賽於7月4日舉行頒獎典

禮，邀得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

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行政會議

成員吳秋北、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首席會長薛博然、立法會議

員何敬康及植潔鈴等蒞臨擔任

頒獎嘉賓，與現場各界嘉賓、

得獎同學及其家長共襄盛舉，

見證新一代用畫筆繪就的絢麗

篇章。

●出席嘉賓、得獎同學及其家長於頒獎禮上合照，氣氛歡欣熱鬧。

資訊資訊

本屆比賽響應全港慶回歸的熱烈氛圍，旨在通過
小朋友的創作弘揚「愛國愛港」精神，增強香

港兒童對國家的歸屬感與自豪感。同時，比賽巧妙
結合「綠色社區」及「可持續發展」理念，鼓勵兒
童在創作中融入環保與綠色生活元素，用色彩為社
區注入正能量，期望社會各界能攜手為下一代「充
電」與賦能，共同構建一個綠色、和諧、可持續發
展的香港，讓孩子們的夢想如鮮花般美好綻放。比
賽最終收到70多幅參賽作品，無論是填色組的填色
還是繪畫組的創作，皆有展現極高的水平。
擔任頒獎主禮嘉賓的謝展寰表示，今次比賽以電

動車充電為主題，不單是為大家的綠色未來「充
電」，更加寓意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注入愛國能量，
也為我們下一代的家國情懷「持續充電」。看到小
朋友透過畫筆描繪出祖國的輝煌成就，這種將愛國

情懷與藝術創作結合的方式，能有效增強兒童對國
家的歸屬感與自豪感。政府在今年2月公布了《香
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更新版》，更新了政府為推
動電動車普及化所採取的策略和措施。政府會主力
完善充電設施等配套，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善用
市場力量，透過政策導向建設以高速充電樁為骨幹
的公共充電網絡，期望在2035年將高速充電樁數
目提升到1萬支，可支援約50萬輛電動車，為整體
電動車普及化提供堅實支援。
主辦方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劉海燕致
辭時表示，今次比賽主題為環保永續，小朋友用畫
筆描繪出香港的美景，展現出對低碳生活及美麗家
園的願景。華潤燃氣打造綠色能源平台「充美
好」，建立覆蓋全港的充電網絡，提供綠色能源服
務，以支持城市可持續發展。

嗇色園今年迎來105周
年紀慶，為弘揚黃大仙師
「普濟勸善」宗旨，與社
會同慶同樂，再度與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達成合
作協議，每日向社會福利
署轄下170間資助護理安
老院和長者服務中心贈送
《大公報》或香港《文匯
報》報紙約500份，發揮
中國傳統美德中的「敬老
尊賢」的精神。
現年83歲的張伯伯是其

中一間受惠安老院的院
友，每天清晨最期待的就是翻開送來的報紙。他笑
言：「現在每日讀報，不但知道國家航天新成就，還
學會辨識電話騙案的手法，上星期更憑報上的健康專
欄，跟院友分享秋季養生貼士。」張伯伯認為，閱報
讓他重拾與社會接軌的動力，飯後與老友記討論時
事，更成為院舍的日常樂趣，「多謝嗇色園這份心
意，令我們老有所學，活得充實又有尊嚴。」短短數
月，他已養成剪報習慣，把感興趣的科技新知和食譜
收藏起來，精神面貌較以往明顯抖擻。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表示，嗇色園素以「安

老護耆」為己任，目前轄下共有18個安老服務單
位。是次續辦公益贈報活動，有助保持長者的社會觸
覺及提升接觸新興事物的興趣，同時增強其防騙意
識、知悉國際大事、認識最新科技等。閱報不但能豐
富精神生活，更能預防認知衰退，可謂一舉多得。
李耀輝續稱，嗇色園會因應時代變遷，積極拓展及

優化安老服務，例如透過「優質餐膳」提升有吞嚥困
難長者的飲食樂趣，使其活出尊嚴，另能從食物中細
味生活的幸福，享受豐盛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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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色未來充電賦能 讓孩童夢想美好綻放
「同心創夢」兒童填色及繪畫比賽頒獎禮圓滿舉行

●李耀輝表示，嗇色園透
過公益贈報活動，弘揚
「敬老尊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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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與得獎者合影留念。


